
 

 

 

 

 

 

 

 

 

 

 

巴拿马私人基金会第 7 部分 - 巴拿马私人利益基金会的优点 

 

一、 巴拿马私人利益基金会  

 

私人利益基金会是一个法人团体，由创始人捐赠资产给基金会，这些资产在转让后构成基

金会的资产。这些资产会由创始人任命的基金会理事会管理，以实现基金会的目标。 

 

私人利益基金会作为拥有自己财产的法人团体，有执行权利和取得义务的能力。私人利益

基金会没有股东或成员，它是根据创始人的声明设立。一般来说，它的目的是为了创始人

或指定的第三方的利益而保存既定的资产。 

 

私人利益基金会是规划家庭遗产继承的工具，可以作股东持有资产，以帮助受益人保存遗

产。 

 

巴拿马提供的离岸服务在国际社会久负盛名。为了在这一领域提供更多机会，在 1995 年

颁布了第 25 号法律。该法规定明了在巴拿马共和国设立私人利益基金会的程序和条件。 

 

二、 私人利益基金会的优点 

 

私人利益基金会可作为一种税务和遗产规划工具，有以下优点： 

 

1、 它提供了一个信托结构，以便在创始人在生前保持对资产的控制并在去世后将资产有

序地转移给受益人。 

 

2、 它可以自其创始日或创始人去世后成立。 

 

3、 根据第 25号法律，在创始人或受益人所在地适用的继承法不会对基金会的资产产生影

响，这些法律也不会对基金会目标的有效性或实现有影响。 

 

4、 成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基金会宪章》中规定的具体内容，此外还可以从事零

星的商业活动，行使其可持有的财产的权利，拥有财产，承担合同义务，并参与行政

或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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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私人利益基金会的成立，应拥有用于实现其目标的财产，该财产应不少于 10,000.00

美元。上述财产可以通过创始人或第三方的额外捐款来增加。 

 

6、 基金会的资产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并不是创始人私人财产的一部分。这些资产规模不

论多少，不应受制于任何预防行动或措施，除非这些行动或措施与实现基金会目标所

产生的义务或损害有关。 

 

尽管创始人或第三方的债权人有权对基金会的捐赠或资产转移提出异议。当这种转移

构成对债权人的欺诈行为，这些债权人的权利和行动会在基金会捐款或转移资产之日

起三（3）年后失效。 

 

7、 根据 1995 年第 25 号法律第 27 条，设立，修改及取得私人利益基金会或基金会资产

的转让或抵押行为而产生的收入可免于支付任何税款、捐款、关税、留置权或任何种

类的评估，如果这些行为与下列情况有关： 

 

(1) 位于国外的资产。 

 

(2) 自然人或法人团体存入的金钱，其收入来源并非来自巴拿马，或因任何原因不

须在巴拿马纳税。 

 

(3) 公司发行的任何种类的股票或证券，其收入并非来自巴拿马，或因任何原因不

应纳税，即使这些股票或证券存放在巴拿马共和国。 

 

因实现基金会的目标或终止基金会的目标而转让不动产、所有权、存款证明、资产、

资金、证券或股份，其受益人为创始人的一级血缘亲属或配偶，也应免除所有税款。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话：+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852 5616 4140 

Skype：kaizencpa  

电邮：info@kaizen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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